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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公司监管
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的建议

领衔代表 钟乐军

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

调，“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”，“法治是最好

的营商环境”。规范的法律专业服务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长期以来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、

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然而，近年来随着法律服务需求的不断扩大，大量法律服务

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，他们以直接注册含有“法律咨询、法律

服务”字样的公司名称，或以经营范围含有“法律咨询服务”的

形式存在，基本处于行政监管之外。此类公司运营乱象丛生，其

工作人员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却以律师名义非法招揽法律业

务，有些公司甚至冠以“律师经纪人专业委员会”“经纪人协会”等

称号，招募大量未取得法律从业资格的人员，自制证件、自创网

站、自开函件代理案件，以低价、“包赢官司”、“零风险”、“未

胜诉全额退款”、“与办案人员具备特殊关系”等虚假承诺，违法

违规宣传、承揽和办理案件，严重误导和诱骗群众。随着新媒体

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，部分法律咨询服务公司还“套上马甲，

指鹿为马”，不仅严重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声誉，也严重扰乱了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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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服务市场，不利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提升和完善。

近期，有关法律咨询服务公司以及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的问题

迅速成为热议话题。在 2023 年 12 月全国律师行业党组织书记培

训班、11 月广东“两代表一委员”律师培训班上，中央政法委、司

法部、广东省司法厅领导均动员业内要高度关注并提出相应措施

予以妥善应对。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、广州市十六届人大

三次会议、深圳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，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

务公司监管的人大代表建议成为热点话题，受到广泛关注，多方

要求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
经检索和查询相关资料，广东省的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大多集

中在广州、深圳、佛山等经济发达地区，其中 80%以上又集中分

布在各法院、看守所、医院等特定场所附近，约 38.1%的法律咨

询公司设有分支机构。近年来，广州市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，如

在企业名称上限制使用“法律咨询”“法律服务”等字样的行业表

述；在经营范围上允许企业选择“法律咨询”，但要注明“（不包

括律师事务所业务）”。但总体而言，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仍

然缺乏有效措施和有力监管，法律服务公司违法违规经营现象仍

然广泛存在且愈演愈烈，亟需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整顿治理，净化

市场环境，推动法律咨询服务类市场主体合法经营，保障法律服

务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据此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
（一）加大监督管理力度。一是规范行业准入和日常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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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常态化法律服务市场监督管理制度，严格要求法律服务公

司、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统一备案，严格查处非备案人员或机构从

事法律服务业务，严格查处以公民身份从事职业代理活动收取法

律服务费用等违法行为，确保法律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、服务质

量。二是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。以法律服务类公司的经营范

围、广告宣传、虚假承诺、不正当竞争等领域为重点，对已登记

注册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进行全面排查，重点关注看守所、派出

所、监狱等特定场所周边机构，以及法律服务类公众号、视频号、

抖音等新媒体，按照“谁准入，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将排查线索移交

处置，做到查处一批、治理一批。针对排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

题，建章立制，推动形成常治长效，切实净化法律服务市场，规

范市场经营秩序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教育力度。充分运用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屏”

等新媒体平台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全方位宣传，提高群

众对“假律所”“非法中介”等的辨识度。定期整理并公布对法律服

务类公司的查处情况，引导群众选择正规合法的法律服务机构，

保障人民群众获得规范专业法律服务的权益。

（三）加大联动形成合力。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监管工作是一

个系统工程，涉及司法行政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、物价部门、宣

传部门、律师行业协会等多个线口，需要各部门协调联动、齐抓

共管、多措并举，推动构建规范有序、健康发展的法律咨询服务

市场。此外，还要加大力度推动相关立法工作，有关部门及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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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应主动听取和搜集各方意见，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监管中存

在的问题及相关意见建议及时有效向上级部门反映，积极助推国

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管理规范，从立法层面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

机构的监管，促进法律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加快构建法治良

好的营商环境。


